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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诉机关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。

　　被告人丁某某，男，1987年9月30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杨浦区，住上

海市嘉定区。

　　指定辩护人楼臻，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公诉机关以沪铁检刑诉(2021)1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丁某某犯妨害公务罪。本院适

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，实行独任审判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

　　公诉机关指控：2021年2月27日12时45分许，被告人丁某某同母亲在本市轨道交通

十一号线嘉定新城站进站乘车时，因未配合安检与安检员发生冲突，后强闯进入站内。

安检员呼叫民警周恩龙至站台处置，被告人丁某某始终未佩戴口罩且辱骂民警后欲离开

，民警在阻拦过程中，被告人丁某某挥右拳击打民警额头致其受伤，并将民警佩戴的警

用装备击落在地。后民警及保安将其控制并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。经鉴定，民警周恩

龙的伤势构成轻微伤。另经鉴定，被告人丁某某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及受审能力。

　　公诉机关认为，被告人丁某某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，其行为已构

成妨害公务罪，应从重处罚；被告人丁某某认罪认罚，依法可以从宽处理。被告人丁某

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建议判处被告人丁某某有期徒刑六

个月。

　　被告人丁某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、罪名、证据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

，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。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，一是被告人丁某某系初犯、偶犯

，主观恶性小；二是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，并认罪认罚，认罪悔罪态度好，请求法庭

予以从轻处罚。

　　本院认为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丁某某犯妨害公务罪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

，指控的罪名成立，量刑建议适当，应予采纳。辩护人关于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意见

，本院酌情予以采纳。被告人丁某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，依法予以

从重处罚；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认罪认罚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依照经

2015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九)》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

七条第一款、第五款及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　　被告人丁某某犯妨害公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。

　　(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

，即自2021年2月27日起至2021年8月26日止)。

　　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铁路

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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